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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機構清償基金組織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總說明 

「電子支付機構清償基金組織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一百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並自一百零四年五月三日施行，歷經

二次修正。茲配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一百十

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並自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因應本條例納入

電子票證管理法制，爰修正本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本條例納入電子票證管理法制，增訂現行電子票證機構發行電

子票證營業收入之手續費收入及孳息作為提撥清償基金之基礎（修

正條文第五條）。 

二、 為使現行電子支付機構瞭解清償基金運用情形，增訂清償基金向電

子支付機構定期揭露基金之餘額及運用情形（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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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機構清償基金組織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子支付

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四十ㄧ條第三

項、第四項及第四十二條

準用第四十ㄧ條第三項、

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子支付

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三

項、第四項、第三十九條及

第四十條準用第三十八條

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配合本條例條次變更，修正

本條所援引之條次；另配合

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

爰刪除現行有關電子票證發

行機構兼營電子支付業務之

規定。 

第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清償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

組織及管理，應依本辦法

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

規定。 

第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清償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

組織及管理，應依本辦法

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

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電子支付機構：指專營

之電子支付機構及兼營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銀

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 

二、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指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各

款業務。 

三、營業收入：指經營電子

支付機構業務之手續費

收入及依本條例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運用支付款

項所得之孳息或其他收

益總額。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電子支付機構：指專營

之電子支付機構及兼營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銀

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及電子票證發行機

構。 

二、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指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各

款業務。 

三、營業收入：指經營電子

支付機構業務之手續費

收入及依本條例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與第三項運

用支付款項所得之孳息

或其他收益總額。 

一、 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

例規範，爰刪除現行有

關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兼

營電子支付業務之規

定。 

二、鑒於本條例第四條將電

子支付機構得執行之業

務區分為第一項金流核

心業務與第二項金融附

隨及衍生業務。考量清

償基金係為避免電子支

付機構為使用者保管支

付款項不當所生之保障

措施，爰本辦法要求電

子支付機構就從事本條

例第四條第一項金流核

心業務所生金流交易手

續費收入(不含售卡收

入)及支付款項孳息(不

含押金孳息)應計提一

定比例提撥清償基金，

爰修正第二款援引之條

次。 

三、配合本條例條及項次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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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爰修正第三款之援

引條次及項次。 

第四條 本基金由各電子支

付機構於每年五月底前，

自前一年度營業收入提撥

之，其提撥比率如下： 

一、經營電子支付機構之

手續費收入： 

(一)第一年：提撥新臺

幣二百萬元。但僅

經營代理收付實質

交易款項業務者，

提撥新臺幣五十萬

元。 

(二)第二年至第五年：

每年提撥萬分之

一。 

(三)第六年至第十年：

每年提撥萬分之

三。 

(四)第十一年起：每年

提撥萬分之五。 

二、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運用支付款項

所得之孳息或其他收

益總額：按本條例第

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

之應計提金額，提撥

百分之五十。 

前項營業收入之範

圍，以依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所載者為準。 

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之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應就前一年度

所保管使用者支付款項每

日餘額之和除以實際天

數，按其前一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活期存款牌告

利率計算金額，準用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核計提撥。 

電子支付機構依第一

第四條 本基金由各電子支

付機構於每年五月底前，

自前一年度營業收入提撥

之，其提撥比率如下： 

一、經營電子支付機構之

手續費收入： 

(一)第一年：提撥新臺

幣二百萬元。但僅

經營代理收付實質

交易款項業務者，

提撥新臺幣五十萬

元。 

(二)第二年至第五年：

每年提撥萬分之

一。 

(三)第六年至第十年：

每年提撥萬分之

三。 

(四)第十一年起：每年

提撥萬分之五。 

二、依本條例第二十一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運用

支付款項所得之孳息

或其他收益總額：按

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

五項規定之應計提金

額，提撥百分之五十。 

前項營業收入之範

圍，以依本條例第三十二

條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所載者為準。 

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之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應就前一年度

所保管使用者支付款項每

日餘額之和除以實際天

數，按其前一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活期存款牌告

利率計算金額，準用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核計提撥。 

電子支付機構依第一

一、 配合本條例條次及項次

變更，爰修正第一項第

二款之援引條次及項

次。 

二、 配合本條例條次變更，

爰修正第二項及第三項

之援引條次。 

三、 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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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一款第一目規定，第

一年提撥不足新臺幣二百

萬元，或僅經營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者，第

一年提撥不足新臺幣五十

萬元，應於其後年度提撥

補足之。 

項第一款第一目規定，第

一年提撥不足新臺幣二百

萬元，或僅經營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者，第

一年提撥不足新臺幣五十

萬元，應於其後年度提撥

補足之。 

第五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

前，經主管機關依電子票

證發行管理條例許可設立

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發行

儲值卡辦理電子支付機構

業務提撥方式如下： 

一、首次計算：  

(一)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七月一日修

正施行前，經主管

機關核准兼營電子

支付機構業務，已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提撥新臺

幣二百萬元者，應

計算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七月一日至

一百十年十二月三

十日止，發行儲值

卡辦理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之手續費收

入及支付款項所得

孳息或其他收益，

應依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目至第四

目及第二款規定計

提中華民國一百十

年度清償基金。 

(二)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七月一日修

正施行前，經主管

機關依電子票證發

行管理條例許可設

立之電子票證發行

機構未依前條第一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

例規範，爰將現行電子

票證發行機構自本條例

於一百年七月一日發行

電子票證營業收入之手

續費收入及孳息作為提

撥清償基金之基礎；另

鑒於現行部分電子票證

發行機構經主管機關許

可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已依本辦法提撥第一

年清償基金款項，爰就

已提撥及未提撥之機構

首次計算及後續計算，

分別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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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一款第一目提

撥新台幣二百萬元

者，應依前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一目規

定計提清償基金。 

二、後續計算：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

起，其提撥比率依前

條規定辦理。 

第六條 電子支付機構清償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

組織及管理，應依本辦法

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

規定。 

第五條 電子支付機構清償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

組織及管理，應依本辦法

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

規定。 

條次變更。 

第七條 本基金應於主管機

關核定之銀行，以電子支

付機構清償基金專戶方式

儲存，其孳息併入本基金。 

本基金之總額暫定為

新臺幣五億元。 

第六條 本基金應於主管機

關核定之銀行，以電子支

付機構清償基金專戶方式

儲存，其孳息併入本基金。 

本基金之總額暫定為

新臺幣五億元。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電子支付機構因財務

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

違約時，以第三人之

地位向消費者為清

償。 

二、本基金之人事、行政、

衍生稅賦及其他管理

事務之必要費用。 

第七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電子支付機構因財務

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

違約時，以第三人之

地位向消費者為清

償。 

二、本基金之人事、行政、

衍生稅賦及其他管理

事務之必要費用。 

條次變更。 

第九條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清償，應組成電子支付

機構清償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基金會）辦理

之，並向各電子支付機構

定期揭露本基金之餘額及

運用情形。 

基金會依前條規定動

用本基金之決議，應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後執行。 

第八條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清償，應組成電子支付

機構清償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基金會）辦理

之。 

基金會依前條規定動

用本基金之決議，應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後執行。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現行電子支付機構

瞭解清償基金運用情

形，於第一項增訂清償

基金向電子支付機構定

期揭露基金之餘額及運

用情形。 

第十一條 基金會置委員十

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

為主任委員，為無給職，任

第九條 基金會置委員十三

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

主任委員，為無給職，任期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

項未修正。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390040026800-1080806&ShowType=Ref&FLNO=6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390040026800-1080806&ShowType=Ref&FLNO=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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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三年，除主任委員外，其

餘委員由各電子支付機構

指派代表一人，以無記名

連記法選任之，並聘任專

家學者二人擔任委員。任

期內因故改指派或改聘任

者，其任期以任至原任委

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主任委員由本條例第

四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主管

機關指定同業公會之理事

長擔任；於主管機關指定

同業公會前，由中華民國

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

之主任委員擔任。 

基金會設執行秘書一

人，必要時得另增聘會計

或稽核一至二人，辦理有

關事務。 

前項人員得由基金會

聘請適當人員兼任之。 

基金會之章則、議事

規程，應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變更時亦同。 

三年，除主任委員外，其餘

委員由各電子支付機構指

派代表一人，以無記名連

記法選任之，並聘任專家

學者二人擔任委員。任期

內因故改指派或改聘任

者，其任期以任至原任委

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主任委員由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第一項所定主管

機關指定同業公會之理事

長擔任；於主管機關指定

同業公會前，由中華民國

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

之主任委員擔任。 

基金會設執行秘書一

人，必要時得另增聘會計

或稽核一至二人，辦理有

關事務。 

前項人員得由基金會

聘請適當人員兼任之。 

基金會之章則、議事

規程，應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變更時亦同。 

三、配合本條例條次變更，

修正第二項援引之條

次。 

第十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未

依第四條規定繳付或拒絕

繳付本基金者，基金會應

函報主管機關。 

第十一條 電子支付機構未

依第四條規定繳付或拒絕

繳付本基金者，基金會應

函報主管機關。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基金會如因法令

調整或其他原因須解散

時，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 

基金會解散時，應將

本基金賸餘財產依各電子

支付機構提撥之金額比

例，歸還予各電子支付機

構。 

第十一之一條 基金會如因

法令調整或其他原因須解

散時，應先報經主管機關

核准。 

基金會解散時，應將

本基金賸餘財產依各電子

支付機構提撥之金額比

例，歸還予各電子支付機

構。 

條次變更。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

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三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施行日期；另刪除

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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